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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查核之規劃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審計準則係規範查核人員對財務報表查核工作

之規劃。 

第 二 條 查核規劃包括為查核案件訂定整體查核策略及查

核計畫。依本審計準則進行適當之規劃有助於財

務報表之查核，包括： 

1. 使查核人員集中注意力於查核案件之重要項目。 

2. 使查核人員及時辨認及解決可能存在之問題。 

3. 使查核人員適當安排及管理查核案件，俾能以有

效率及有效果之方法執行查核。 

4. 有助於選任具備適當專業能力之查核團隊成員，

以因應預期風險及適當指派工作予查核團隊成

員。 

5. 有助於對查核團隊成員之指導、監督及對其工作

之複核。 

6. 有助於與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查核人員或專

家間工作之協調。 

貳、目  的 

第 三 條 查核規劃之目的，係為有效執行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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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準則 

查核團隊主要成員之參與 

第 四 條 主辦會計師及查核團隊之其他主要成員應參與查核

規劃，包括規劃及參與查核團隊成員間之討論。 

查核案件開始前之程序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應於查核案件開始前，執行下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220號「財務報表查核之品質管

理」有關查核案件之承接與續任之程序。 

2. 評估審計準則220號有關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包括與獨立性有關之規範）之遵循。 

3. 瞭解與溝通查核案件委任之內容。 

規劃作業 

第 六 條 查核人員應訂定整體查核策略，以決定查核範圍、

時間及方向，並據以擬訂查核計畫。 

第 七 條 查核人員於訂定整體查核策略時，應執行下列程

序： 

1. 辨認查核案件之特性以決定查核範圍。 

2. 確定查核案件之報導目的，以規劃查核之時間及

須溝通之內容與方式。 

3. 依專業判斷考量重要因素，以指引查核團隊之查

核方向。 

4. 考量執行第五條查核案件開始前程序之結果，以

及主辦會計師為同一客戶執行其他案件所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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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該查核案件是否攸關。 

5. 確認執行查核案件所需資源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第 八 條 查核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所規劃對查核團隊成員之指導、監督及對其工作

複核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2. 擬執行風險評估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3. 對個別項目聲明所規劃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性質、

時間及範圍。 

4. 為使案件之執行遵循審計準則而規劃之其他必要

查核程序。 

第 九 條 查核人員應於查核過程中，適時更新及修改整體

查核策略及查核計畫。 

書面紀錄 

第  十  條 查核人員應將下列事項作成書面紀錄： 

1. 整體查核策略。 

2. 查核計畫。 

3. 於查核期間對整體查核策略或查核計畫所作之重

大改變（包括對查核團隊成員之指導、監督及對

其工作複核之性質、時間及範圍之重大改變），

以及改變之理由。 

首次受託查核案件之額外考量 

第 十一 條 查核人員應於首次受託查核案件開始前，執行下

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220號有關查核案件承接之程序。 

2. 如係更換會計師，應依審計準則201A號「繼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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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與前任會計師間之連繫」之規定，與前任會

計師連繫。 

肆、解釋及應用 

規劃之功能與時機（相關條文：第二條） 

第 十二 條 主辦會計師應考量查核案件之性質與情況，並確認

用以執行案件之資源是否足夠且適當。此確認於決

定整體策略中執行查核案件所需資源之性質、時間

及範圍時係直接攸關。 

第 十三 條 規劃作業之性質及範圍取決於下列因素： 

1. 受查者之規模與複雜度。 

2. 查核團隊主要成員對受查者之查核經驗。 

3. 查核期間有關情況之改變。 

查核人員於規劃查核時，可使用專案管理之技術

及工具。 

第 十四 條 查核規劃係屬持續及適時修正之過程，通常於前

期查核完成後開始，並持續至當期查核案件完成

為止。 

查核規劃包括考量於執行進一步查核程序前，應

完成之作業及查核程序之時機。查核人員於辨認

及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前，應考量之作業及查

核程序例舉如下： 

1. 在進行風險評估時，所擬採用之分析性程序。  

2. 對受查者所適用之法令及其遵循情況，所獲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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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瞭解。 

3. 重大性之決定。 

4. 專家之參與。 

5. 其他風險評估程序之執行。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得與受查者之管理階層討論規劃之項目，

以協助查核人員管理並達成案件品質，例如，查核

人員就擬執行之查核程序與受查者協調其須配合之

相關事項。 

前項討論雖然經常發生，惟查核人員仍須對整體

查核策略及查核計畫負責。如討論之事項涉及整

體查核策略或查核計畫時，應特別注意是否影響

查核之有效性。例如，與管理階層討論詳細查核

程序之性質及時間，可能導致查核程序因可被預

測而影響查核之有效性。 

查核團隊主要成員之參與（相關條文：第四條） 

第 十六 條 主辦會計師及查核團隊之其他主要成員應依其經

驗及專業知識參與查核規劃，以提升規劃之效率

及效果。 

查核案件開始前之程序（相關條文：第五條） 

第 十七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案件開始前執行第五條所規定之

程序，有助於辨認及評估可能對其管理並達成案

件品質有不利影響之情事。 

第 十八 條 查核人員執行查核案件開始前之程序，有助於規

劃查核案件，俾使查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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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持必要之獨立性及能力以執行案件。 

2. 確認對於管理階層之誠信尚無疑慮。 

3. 對於與客戶擬簽訂之委任內容，確認其與客戶之

間並無誤解。 

第 十九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案件開始前，應先執行關於續任

之程序及評估是否符合攸關職業道德規範（包括

獨立性），始得執行其他重要程序。前述應先執

行之續任相關程序，通常於前期查核完成後即開

始進行。 

規劃作業 

整體查核策略（相關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 

第 二十 條 查核人員於訂定整體查核策略之過程，應考量

風險評估之結果。該過程可能包括下列事項：  

1. 查核特定項目所分派資源（人力、技術或智慧）

之性質。例如指派具備經驗之團隊成員負責高風

險項目，或指派專家以因應較複雜事項。 

2. 查核特定項目所應分派資源之多寡。例如參與多個

據點之實體存貨盤點時所須指派團隊成員之人數、

對於查核集團客戶之其他會計師工作所須複核之範

圍，或對高風險項目所擬投入之查核時數。 

3. 使用所分派查核資源之時機，例如分配資源於期

中查核階段或相關之主要截止日期。 

4. 如何指導、監督或使用查核資源。例如預期何時

召開團隊會議（包括查核前及查核過程中之會

議）、預期主辦會計師及經理如何執行複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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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於外勤場所進行）。 

第二十一條 訂定整體查核策略應考量之因素，例示如附錄一。 

第二十二條 訂定整體查核策略並考量有效使用資源以達成查

核目的後，即可擬訂查核計畫，以因應整體查核

策略中所辨認出之各種事項。 

整體查核策略及詳細查核計畫之訂定，其過程具

高度關聯性並互為影響。 

對小規模受查者之特別考量 

第二十三條 查核小規模受查者時，可能由成員較少之查核團

隊執行之。對小規模受查者之查核，可能由主辦

會計師（可能係個人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及

一位成員（甚或無任何成員）完成。 

較小團隊中，團隊成員間之協調與溝通較為容易。 

為查核小規模受查者所訂定之整體查核策略，無

須過於複雜或耗時，可依據受查者之規模、查核

之複雜度及查核團隊之大小而有所不同。例如前

期根據工作底稿之複核及已辨認重要議題所作之

備忘錄，於考量當期與受查者之討論並予以更新

後，如該更新之當期備忘錄已包含第七條所規定

之事項，即可作為當期之查核策略。 

查核計畫（相關條文：第八條） 

第二十四條 查核計畫較整體查核策略更為詳細，包含查核團

隊成員擬執行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前項查核程序之規劃，應於整個查核過程中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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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例如，查核人員對風險評估程序之規劃，

通常於查核過程之初期進行，然而規劃進一步查

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則視風險評估之結

果而定。 

查核人員於規劃其他進一步查核程序前，可能已

對某些交易、科目餘額及揭露開始執行進一步查

核程序。 

查核過程中規劃決策之修改（相關條文：第九條） 

第二十五條 查核人員可能根據未預期之事項、情況之改變或

所獲得之查核證據，修正風險之評估，並據以修

改整體查核策略、查核計畫，以及進一步查核程

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前項情況通常在查核人員於查核過程中所獲得之資

訊，與規劃時所取得之資訊有顯著不同時發生。例

如，查核人員經由證實查核程序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可能與控制測試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相牴觸。 

指導、監督及複核 

第二十六條 審計準則220號規範主辦會計師對查核團隊成員之

指導、監督及對其工作複核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之責任。 

書面紀錄（相關條文：第十條） 

第二十七條 整體查核策略之書面紀錄，係記載有關案件層級

品質管理之主要決策，其亦為與查核團隊溝通重

大事項之方式。例如，查核人員可能以備忘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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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彙總整體查核策略，此備忘錄包含整體查核範

圍、時間及執行之主要決策。 

第二十八條 查核計畫之書面紀錄，係記載所規劃風險評估程

序及因應所評估個別項目聲明之風險擬採用進一

步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查核計畫之書

面紀錄包含查核程序已適當規劃之紀錄，且該等

查核程序於執行前經複核及核准。 

查核人員可使用事務所訂定之標準查核程式或案

件完成檢查表，並予以修改，以因應特定案件之

需要。 

第二十九條 書面紀錄亦記載對整體查核策略、查核計畫與已

規劃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所作之重要改

變及其理由，以及最終決定。其亦可反映查核過

程中對重要改變所作之適當回應。 

第  三十  條  對查核團隊成員之指導、監督及對其工作複核

（依審計準則220號之規定）之書面紀錄，亦可能

對所規劃之指導、監督及複核之性質、時間及範

圍之重大改變提供紀錄。 

對小規模受查者之特別考量 

第三十一條 依第二十三條所述，適當之備忘錄可用以記載查

核小規模受查者之查核策略。對於查核計畫而

言，查核人員可採用事務所依控制較少之假設所

訂定之標準查核程式或案件完成檢查表，並予以

修改，以因應該案件之需要（包含風險評估）。 

首次受託查核案件之額外考量（相關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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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無論查核案件為首次受託或續任，查核規劃之目

的皆相同。惟對於首次受託查核而言，因查核人

員對該受查者通常不似規劃續任案件有先前之經

驗可供參考，故查核人員可能需要擴大規劃作

業。 

首次受託查核時，查核人員對於訂定整體查核策

略及查核計畫可能須額外考量之事項包括： 

1. 依審計準則201A號之規定，與前任會計師取得

連繫，例如借閱其工作底稿。 

2. 與管理階層討論之主要事項（包括會計原則或審

計準則之採用）、與治理單位人員溝通該事項，

以及該事項對整體查核策略及查核計畫之影響。 

3. 為獲得足夠及適切之證據，以驗證科目之期初餘

額，所應採取之必要查核程序。 

4. 事務所對首次受託查核案件所設計並付諸實行之

其他因應對策，例如，事務所品質管理制度之因

應對策，可能包括要求另一位具備適當權限之會

計師或人員，於開始執行重要查核程序前，須複

核整體查核策略或於出具查核報告前執行複核。 

伍、附  則 

第三十三條 本審計準則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四日發布，

將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財務報表查核之規

劃」更名為審計準則300號「財務報表查核之規

劃」，自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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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本審計準則實施日起，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十月一日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財務

報表查核之規劃」，不再適用。 

本準則於民國一一三年四月二日第一次修訂，該

等修訂條文應於適用審計準則220號「財務報表查

核之品質管理」時，同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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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訂定整體查核策略之考量（相關條文：第六條

至第七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本附錄對查核人員於管理案件品質時，須考量之因素提供

例示，但未必完整。該等因素可能影響查核人員之整體查核策

略及詳細查核計畫。本例示提供之因素涵蓋範圍廣泛，可應用

於不同查核案件。下列所提及之某些因素可能於其他審計準則

有所規範，但並非所有因素均適用於每一查核案件。 

查核案件之特性 

1. 擬查核之財務資訊所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包括是否需要調節

至另一財務報導架構。 

2. 產業特有之報導規定，例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之報告。 

3. 擬執行查核之對象，包括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數量及地

點。 

4. 受查集團客戶與其組成個體間之控制關係。 

5. 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程度。 

6. 受查核營運部門之性質，包括所需要之專業知識。 

7. 財務報導所使用之幣別，包括對所查核財務資訊貨幣之換算。 

8. 依法令規定須查核之個別及合併財務報表。 

9. 有無內部稽核工作可資採用及其可信賴之程度。 

10. 受查者對於專業服務機構之使用，以及查核人員如何取得該

專業服務機構相關內部控制設計或運作之證據。 

11. 擬採用之前期查核證據，例如關於風險評估程序及控制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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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查核證據。 

12. 資訊科技對查核程序之影響，包括資料之取得及擬採用之電

腦輔助查核技術。 

13. 核閱期中財務報表所取得之證據，對查核工作所預期涵蓋範

圍及時間之影響。 

14. 可資運用之受查者人員及資料。 

報導目的、查核時間及溝通之內容與方式 

1. 受查者要求出具查核報告之時程。 

2. 與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會議之安排，以討論查核工作之性質、

時間及範圍。 

3. 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就擬出具報告之類型、時間及其他溝通事

項與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所作之討論，其內容包括查核報告、

致管理階層函及與治理單位之溝通。 

4. 就查核進度及狀況與管理階層之討論。 

5. 就擬出具報告之類型、時間及其他事項與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

體查核人員所作之溝通。 

6. 查核團隊成員間擬溝通之內容及時間，包括查核團隊會議之性

質及時間，以及複核查核工作之時間。 

7. 其他擬與第三者溝通之事項，包括因查核工作所產生相關法令

或契約遵循之報導責任。 

重要因素、查核案件開始前之程序及自其他案件取得之

資訊 

1. 決定適當之重大性，包括： 

(1) 決定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重大性，並告知其查核人員。 

(2) 初步辨認重要之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以及重大之交易類

別、科目餘額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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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步辨認較可能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項目。 

3. 所評估整體財務報表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指導、監督及複核

之影響。 

4. 以何種方式向查核團隊成員強調於蒐集及評估查核證據時，應

抱持質疑之態度及運用專業懷疑。 

5. 前期對於內部控制有效性之查核結果，包括所辨認內部控制缺

失之性質及所採取之因應措施。 

6. 就可能會影響查核之事項，與提供受查者其他服務之事務所人

員所作之討論。 

7. 管理階層承諾設計、執行及維持健全內部控制之證據，包括內

部控制已適當書面化之證據。 

8. 交易量之多寡可能影響查核人員決定是否依賴內部控制，而使

查核更具效率。 

9. 內部控制對受查者營運成效之重要程度。 

10. 影響受查者之重要事業發展，包括資訊科技及業務流程之改

變、主要管理階層之更替，以及收購、合併與處分交易。 

11. 重要產業發展，例如產業相關法令之改變及新增之報導規定。 

12.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之重要改變，例如可能導致須作新揭露

或修改揭露之會計準則之改變。 

13. 其他重要攸關之發展，例如受查者所處法令環境之改變。 

資源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1. 分派或提供予案件之人力、技術及智慧資源（例如對查核團隊成

員之指派）及對查核團隊成員工作之分派，包括指派具備適當經

驗之查核團隊成員負責較可能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項目。 

2. 案件預算，包括查核較可能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項目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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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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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審計準則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分析性程序               Analytical procedures 

個別項目聲明             Assertion level 

組成個體                 Component 

進一步查核程序           Further audit procedures 

致管理階層函             Management letter 

重大性                   Materiality 

規劃作業                 Planning activities 

專業服務機構             Servic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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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舊條文對照表 

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審計準則係規

範查核人員對財

務報表查核工作

之規劃。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規範查

核人員對財務報

表查核工作之規

劃。 

配 合

「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所

發 布 規

範 會 計

師 服 務

案 件 準

則 總

綱 」

（ 以 下

簡 稱 總

綱 ） 之

用 語 修

改。 

第 二 條 查核規劃包括為

查核案件訂定整

體查核策略及查

核計畫。依本審

計準則進行適當

之規劃有助於財

務報表之查核，

規劃之功能與時機 

第 二 條 查核規劃包括為

查核案件訂定整

體查核策略及查

核計畫。適當之

規劃有助於財務

報表之查核，包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刪 除 標

題 ， 並

配 合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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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包括： 

1. 使查核人員集

中注意力於查

核案件之重要

項目。 

2. 使查核人員及

時辨認及解決

可能存在之問

題。 

3. 使查核人員適

當安排及管理

查核案件，俾

能以有效率及

有效果之方法

執行查核。 

4. 有助於選任具

備適當專業能

力之查核團隊

成員，以因應

預期風險及適

當指派工作予

查 核 團 隊 成

員。 

5. 有助於對查核

括： 

1. 使查核人員集

中注意力於查

核案件之重要

項目。 

2. 使查核人員及

時辨認及解決

可能存在之問

題。 

3. 使查核人員適

當安排及管理

查核案件，俾

能以有效率及

有效果之方法

執行查核。 

4. 有助於選任具

備適當專業能

力之查核團隊

成員，以因應

預期風險及適

當指派工作予

查 核 團 隊 成

員。 

5. 有助於指導與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作 文 字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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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團隊成員之指

導、監督及對

其 工 作 之 複

核。 

6. 有助於與受查

集團客戶組成

個體之查核人

員或專家間工

作之協調。 

監督查核團隊

成員，並複核

其工作內容。 

6. 有助於與受查

集團客戶組成

個體之查核人

員或專家間工

作之協調。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應於查

核案件開始前，

執行下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

220號「查核歷

史性財務資訊

之品質管制」

有關查核案件

之承接與續任

之程序。 

2. 評估審計準則

220號有關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

範（包括與獨

立性有關之規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應於查

核案件開始前，

執行下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

公報第四十四

號「查核歷史

性財務資訊之

品質管制」有

關查核案件續

任之程序。 

2. 評估審計準則

公報第四十四

號「查核歷史

性財務資訊之

品質管制」有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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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範）之遵循。 

3. 瞭解與溝通查

核案件委任之

內容。 

關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包

括獨立性）之

遵循。 

3. 瞭解與溝通查

核案件委任之

內容。 

第 八 條 查核計畫應包括

下列事項： 

1. 所規劃對查核

團隊成員之指

導、監督及對

其工作複核之

性質、時間及

範圍。 

2. 擬執行風險評

估 程 序 之 性

質、時間及範

圍。 

3. 對個別項目聲

明所規劃進一

步查核程序之

性質、時間及

範圍。 

第 八 條 查核計畫應包括

下列事項： 

1. 擬執行風險評

估 程 序 之 性

質、時間及範

圍。 

2. 對個別項目聲

明所規劃進一

步查核程序之

性質、時間及

範圍。 

3. 為使案件之執

行遵循審計準

則公報而規劃

之其他必要查

核程序。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及 總 綱

之 用 語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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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4. 為使案件之執

行遵循審計準

則而規劃之其

他必要查核程

序。 

（刪除） 第 十 條 主辦會計師對查

核團隊成員之指

導、監督及工作

之複核，應規劃

其性質、時間及

範圍。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刪 除 原

條文。 

第  十  條 查核人員應將下

列事項作成書面

紀錄： 

1. 整 體 查 核 策

略。 

2. 查核計畫。 

3. 於查核期間對

整體查核策略

或查核計畫所

作之重大改變

（包括對查核

團隊成員之指

導、監督及對

第 十一 條 查核人員應將下

列事項作成書面

紀錄： 

1. 整 體 查 核 策

略。 

2. 查核計畫。 

3. 於查核期間對

整體查核策略

或查核計畫所

作 之 重 大 改

變，以及改變

之理由。 

條 次 調

整 並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

則 1號之

內 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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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其工作複核之

性質、時間及

範圍之重大改

變），以及改

變之理由。 

第 十一 條 查核人員應於首

次受託查核案件

開始前，執行下

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

220 號有關查

核案件承接之

程序。 

2. 如係更換會計

師，應依審計

準 則 201A 號

「繼任會計師

與前任會計師

間之連繫」之

規定，與前任

會計師連繫。 

第 十二 條 查核人員應於首

次受託查核案件

開始前，執行下

列程序： 

1. 執行審計準則

公報第四十四

號「查核歷史

性財務資訊之

品質管制」有

關查核案件承

接之程序。 

2. 如係更換會計

師，應依審計

準則公報第十

七號「繼任會

計師與前任會

計 師 間 之 連

繫」之規定，

與前任會計師

條 次 調

整 並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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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連繫。 

第 十二 條  主辦會計師應考

量查核案件之性

質與情況，並確

認用以執行案件

之資源是否足夠

且適當。此確認

於決定整體策略

中執行查核案件

所需資源之性

質、時間及範圍

時係直接攸關。 

（無）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新 增 此

條文。 

第 十三 條  規劃作業之性質

及範圍取決於下

列因素： 

1. 受查者之規模

與複雜度。 

2. 查核團隊主要

成員對受查者

之查核經驗。 

3. 查核期間有關

情況之改變。 

查核人員於規劃

查核時，可使用

第 十二 條  規劃作業之性質

及範圍取決於下

列因素： 

1. 受查者之規模

與複雜度。 

2. 查核團隊主要

成員對受查者

之查核經驗。 

3. 查核期間有關

情況之改變。 

條 次 調

整 並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

則 1號之

內 容 新

增 第 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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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專案管理之技術

及工具。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得與受

查者之管理階層

討論規劃之項

目，以協助查核

人員管理並達成

案件品質 ，例

如，查核人員就

擬執行之查核程

序與受查者協調

其須配合之相關

事項。 

前項討論雖然經

常發生，惟查核

人員仍須對整體

查核策略及查核

計畫負責。如討

論之事項涉及整

體查核策略或查

核計畫時，應特

別注意是否影響

查核之有效性。

例如，與管理階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得與受

查者之管理階層

討論規劃之項

目，以利查核案

件之執行及管

理，例如，查核

人員就擬執行之

查核程序與受查

者協調其須配合

之相關事項。 

前項討論雖然經

常發生，惟查核

人員仍須對整體

查核策略及查核

計畫負責。如討

論之事項涉及整

體查核策略或查

核計畫時，應特

別注意是否影響

查核之有效性。

例如，與管理階

層討論詳細查核

條 次 調

整 並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

則 1號之

內 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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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層討論詳細查核

程序之性質及時

間，可能導致查

核程序因可被預

測而影響查核之

有效性。 

程序之性質及時

間，可能導致查

核程序因可被預

測而影響查核之

有效性。 

第 十七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

案件開始前執行

第五條所規定之

程序，有助於辨

認及評估可能對

其管理並達成案

件品質有不利影

響之情事。 

第 十七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

案件開始前執行

第五條所規定之

程序，有助於辨

認及評估可能對

其規劃及執行該

案件有不利影響

之情事。 

條 次 調

整 並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

則 1號之

內 容 修

改。 

第 十八 條 查核人員執行查

核案件開始前之

程序，有助於規

劃查核案件，俾

使查核人員： 

1. 維持必要之獨

立性及能力以

執行案件。 

2. 確認對於管理

階層之誠信尚

第 十八 條 查核人員執行查

核案件開始前之

程序，有助於規

劃查核案件，俾

使查核人員： 

1. 維持必要之獨

立性及能力以

執行案件。 

2. 對於管理階層

之誠信尚無疑

文 字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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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無疑慮。 

3. 對於與客戶擬

簽訂之委任內

容，確認其與

客戶之間並無

誤解。 

慮。 

3. 對於與客戶擬

簽訂之委任內

容，與客戶之

間並無誤解。 

第 十九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

案件開始前，應

先執行關於續任

之程序及評估是

否符合攸關職業

道德規範（包括

獨立性），始得

執行其他重要程

序。前述應先執

行之續任相關程

序，通常於前期

查核完成後即開

始進行。 

第 十九 條 查核人員於查核

案件開始前，應

先執行關於續任

之程序及評估是

否符合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包

括獨立性），始

得執行其他重要

程序。 

前項應先執行之

程序，通常於前

期查核完成後進

行。 

查核人員對於續

任及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包括

獨立性）之考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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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量，應於整個委

任案件執行過程

中，視當時情況

之改變，隨時予

以修正。 

第 二十 條 查核人員於訂定

整體查核策略之

過程，應考量風

險評估之結果。

該過程可能包括

下列事項： 

1. 查核特定項目

所 分 派 資 源

（人力、技術

或智慧）之性

質。例如指派

具備經驗之團

隊成員負責高

風險項目，或

指派專家以因

應 較 複 雜 事

項。 

2. 查核特定項目

所應分派資源

第 二十 條 查核人員於訂定

整體查核策略之

過程，應考量風

險評估之結果。

該整體查核策略

有助於查核人員

決定下列事項： 

1. 查核特定項目

所應運用之資

源，例如指派

具備適當經驗

之團隊成員負

責 高 風 險 項

目，或由專家

參與較複雜事

項。 

2. 查核特定項目

所應配置資源

之多寡，例如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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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之多寡。例如

參與多個據點

之實體存貨盤

點時所須指派

團隊成員之人

數、對於查核

集團客戶之其

他會計師工作

所須複核之範

圍，或對高風

險項目所擬投

入 之 查 核 時

數。 

3. 使用所分派查

核 資 源 之 時

機，例如分配

資源於期中查

核階段或相關

之主要截止日

期。 

4. 如何指導、監

督或使用查核

資源。例如預

期何時召開團

觀察重要據點

之存貨盤點時

所須指派團隊

成員之人數、

對於查核集團

客戶之其他會

計師工作所須

複核之範圍，

或對高風險項

目所擬投入之

查核時數。 

3. 使用查核資源

之時機，例如

分配資源於期

中查核階段或

相關之主要截

止日期。 

4. 查核資源之管

理、運用及監

督，例如團隊

會議擬舉行之

時機、主辦會

計師及經理執

行複核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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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隊會議（包括

查核前及查核

過 程 中 之 會

議）、預期主

辦會計師及經

理如何執行複

核（是否於外

勤 場 所 進

行）。 

（是否於外勤

場所進行），

以及是否須執

行案件品質管

制複核。 

 

指導、監督及複核 

第二十六條 審計準則220號規

範主辦會計師對

查核團隊成員之

指導、監督及對

其工作複核之性

質、時間及範圍

之責任。 

指導、監督及複核（相關條

文：第十條） 

第二十六條 對查核團隊成員

指導、監督及複

核其工作之性

質、時間及範

圍，受許多因素

影響，例舉如

下： 

1.受查者之規模

與複雜度。 

2.查核之項目。 

3.已評估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

（例如，查核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刪 除 標

題 索 引

之 條 次

並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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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某 特 定 項 目

時，若已評估

之重大不實表

達風險增加，

通常須相對增

加對查核團隊

成員指導及監

督之範圍與及

時性，以及更

詳細複核其工

作）。 

4.個別查核團隊

成員執行查核

工作之專業能

力。 

對於查核工作之

指導、監督及複

核，審計準則公

報第四十四號

「查核歷史性財

務資訊之品質管

制」提供更詳細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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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刪除） 對小規模受查者之特別考量 

第二十七條 查核工作如全部

由主辦會計師執

行，則無指導及

監督查核團隊成

員，以及複核其

工作之問題。於

此情況下，該主

辦會計師雖可瞭

解所有重大問

題，惟可能較難

客觀評估於查核

過程中所作之判

斷是否適當。 

當個人會計師負

責執行所有查核

工作，且該查核

案件包含特別複

雜或特殊之問題

時，可考慮諮詢

其他事務所具有

適當經驗之查核

人員或其他專業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之 內 容

刪 除 原

標 題 及

原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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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機構。 

書面紀錄（相關條文：第十

條） 

第二十七條 整體查核策略之

書面紀錄，係記

載有關案件層級

品質管理之主要

決策，其亦為與

查核團隊溝通重

大事項之方式。

例如，查核人員

可能以備忘錄形

式彙總整體查核

策略，此備忘錄

包含整體查核範

圍、時間及執行

之主要決策。 

書面紀錄（相關條文：第十一

條） 

第二十八條 整體查核策略之

書面紀錄，係記

載與查核規劃及

與查核團隊溝通

重要事項有關之

主要決策 。例

如，查核人員可

能以備忘錄形式

彙總整體查核策

略，此備忘錄包

含整體查核範

圍、時間及執行

之主要決策。 

1. 配合品

質管理

準 則 1

號之內

容調整

標題索

引之條

次，並

修改。 

2. 條次調

整。 

第二十八條 …… 第二十九條 …… 
條 次 調

整。 

第二十九條 …… 第 三十 條 …… 條 次 調

整。 

第 三十 條 對查核團隊成員

之指導、監督及

對其工作複核

（無） 配 合 品

質 管 理

準則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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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依審計準則

220號之規定）

之書面紀錄，亦

可能對所規劃之

指導、監督及複

核之性質、時間

及範圍之重大改

變提供紀錄。 

之 內 容

新 增 此

條文。 

第三十一條 依第二十三條所

述，適當之備忘

錄可用以記載查

核小規模受查者

之查核策略。對

於查核計畫而

言，查核人員可

採用事務所依控

制較少之假設所

訂定之標準查核

程式或案件完成

檢查表，並予以

修改，以因應該

案件之需要（包

含風險評估）。 

第三十一條 依第二十三條所

述，適當之備忘

錄可用以記載查

核小規模受查者

之查核策略。對

於查核計畫而

言，查核人員可

採用事務所依相

關控制活動較少

之假設所訂定之

標準查核程式或

案件完成檢查

表，並予以修

改，以因應該案

件之需要（包含

風險評估）。 

配 合 審

計 準 則

315 號之

內 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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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首次受託查核案件之額

外考量（相關條文：第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無論查核案件為

首次受託或續

任，查核規劃之

目的皆相同。惟

對於首次受託查

核而言，因查核

人員對該受查者

通常不似規劃續

任案件有先前之

經驗可供參考，

故查核人員可能

需要擴大規劃作

業。 

首次受託查核

時，查核人員對

於訂定整體查核

策略及查核計畫

可能須額外考量

之事項包括： 

1. 依 審 計 準 則

首次受託查核案件之額

外考量（相關條文：第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無論查核案件為

首次受託或續

任，查核規劃之

目的皆相同。惟

對於首次受託查

核而言，因查核

人員對該受查者

通常不似規劃續

任案件有先前之

經驗可供參考，

故查核人員可能

需要擴大規劃作

業。 

首次受託查核

時，查核人員對

於訂定整體查核

策略及查核計畫

可能須額外考量

之事項包括： 

1. 依審計準則公

1. 調整索

引之條

次。 

2. 配合總

綱之用

語及品

質管理

準 則 1

號之內

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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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201A 號 之 規

定，與前任會

計 師 取 得 連

繫，例如借閱

其工作底稿。 

2. 與管理階層討

論之主要事項

（包括會計原

則或審計準則

之採用）、與

治理單位人員

溝通該事項，

以及該事項對

整體查核策略

及查核計畫之

影響。 

3. 為獲得足夠及

適切之證據，

以驗證科目之

期初餘額，所

應採取之必要

查核程序。 

事務所對首次受

託查核案件所設

報 第 十 七 號

「繼任會計師

與前任會計師

間之連繫」之

規定，與前任

會計師取得連

繫，例如借閱

其工作底稿。 

2. 與管理階層討

論之主要事項

（包括會計原

則或審計準則

之採用）、與

治理單位人員

溝通該事項，

以及該事項對

整體查核策略

及查核計畫之

影響。 

3. 為獲得足夠及

適切之證據，

以驗證科目之

期初餘額，所

應採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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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計並付諸實行之

其他因應對策，

例如，事務所品

質管理制度之因

應對策，可能包

括要求另一位具

備適當權限之會

計師或人員，於

開始執行重要查

核程序前，須複

核整體查核策略

或於出具查核報

告前執行複核。 

查核程序。 

事務所之品質管

制制度對首次受

託查核案件所要

求之其他程序，

例如，事務所之

品質管制制度可

能要求另一位會

計師或資深人

員，於開始執行

重要查核程序

前，須複核整體

查核策略或於出

具查核報告前執

行複核。 

第三十三條 本審計準則於中

華民國一一一年

十月四日發布，

將審計準則公報

第四十七號「財

務報表查核之規

劃」更名為審計

準則 300號「財

務報表查核之規

第三十三條 本公報自實施日

起取代本會於中

華民國七十五年

六月三十日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十號「查核工

作之規劃」。 

第三十四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十月

配 合 本

審 計 準

則 之 修

正 ， 修

改 為 此

修 正 後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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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劃」，自中華民

國一一一年十二

月十五日起實

施。自本審計準

則實施日起，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

十月一日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

四十七號「財務

報表查核之規

劃」，不再適

用。 

一日發布，並自

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一月一日起實

施。 

 

附錄一 訂定整體查核

策略之考量（相關條

文：第六條至第七條、第二

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本附錄對查核人員於管理

案件品質時，須考量之因素提

供例示，但未必完整。該等因

素可能影響查核人員之整體查

核策略及詳細查核計畫。本例

示提供之因素涵蓋範圍廣泛，

可應用於不同查核案件。下列

所提及之某些因素可能於其他

附錄一 訂定整體查核

策略之考量（相關條

文：第六條至第七條、第二

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本附錄為對查核人員於訂

定整體查核策略時，須考量之

因素提供例示，但未必完整。

該等因素亦可能影響查核人員

之詳細查核計畫。本例示提供

之因素涵蓋範圍廣泛，可應用

於不同查核案件。下列所提及

之某些因素可能於其他審計準

1. 配合總

綱之用

語及品

質管理

準 則 1

號之內

容 修

改。 

2. 文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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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審計準則有所規範，但並非所

有因素均適用於每一查核案

件。 

查核案件之特性 

1. 擬查核之財務資訊所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包括是否需

要調節至另一財務報導架

構。 

2. 產業特有之報導規定，例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之報

告。 

3. 擬執行查核之對象，包括受

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數量

及地點。 

4. 受查集團客戶與其組成個體

間之控制關係。 

5. 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受查集團

客戶組成個體之程度。 

6. 受查核營運部門之性質，包

括所需要之專業知識。 

7. 財務報導所使用之幣別，包

括對所查核財務資訊貨幣之

換算。 

則公報有所規範，但並非所有

因素均適用於每一查核案件。 

查核案件之特性 

1. 所依據之準則，包括不同準

則間之調節。 

2. 產業特有之報導規定，例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之報

告。 

3. 擬執行查核之對象，包括受

查集團客戶組成個體之數量

及地點。 

4. 受查集團客戶與其組成個體

間之控制關係。 

5. 由其他會計師所查核受查集

團客戶組成個體之程度。 

6. 受查核營運部門之性質，包

括所需要之專業知識。 

7. 財務報導所使用之幣別，包

括對所查核財務資訊貨幣之

換算。 

8. 依法令規定須查核之個別及

合併財務報表。 

9. 有無內部稽核工作可資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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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8. 依法令規定須查核之個別及

合併財務報表。 

9. 有無內部稽核工作可資採用

及其可信賴之程度。 

10. 受查者對於專業服務機構

之使用，以及查核人員如

何取得該專業服務機構相

關內部控制設計或運作之

證據。 

11. 擬採用之前期查核證據，

例如關於風險評估程序及

控制測試之查核證據。 

12. 資訊科技對查核程序之影

響，包括資料之取得及擬

採用之電腦輔助查核技

術。 

13. 核閱期中財務報表所取得

之證據，對查核工作所預

期涵蓋範圍及時間之影

響。 

14. 可資運用之受查者人員及

資料。 

報導目的、查核時間及

及其可信賴之程度。 

10. 受查者對於專業服務機構之

使用，以及查核人員如何取

得該專業服務機構相關內部

控制設計或運作之證據。 

11. 擬採用之前期查核證據，例

如關於風險評估程序及控制

測試之查核證據。 

12. 資訊科技對查核程序之影

響，包括資料之取得及擬採

用之電腦輔助查核技術。 

13. 核閱期中財務報表所取得之

證據，對查核工作所預期涵

蓋範圍及時間之影響。 

14. 可資運用之受查者人員及資

料。 

報導目的、查核時間及

溝通之內容與方式 

…… 

重要因素、查核案件開

始前之程序及自其他案

件取得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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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溝通之內容與方式 

…… 

重要因素、查核案件開

始前之程序及自其他案

件取得之資訊 

1. 決定適當之重大性，包括： 

(1) 決定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

體之重大性，並告知其查

核人員。 

(2) 初步辨認重要之受查集團

客戶組成個體，以及重大

之交易類別、科目餘額及

揭露。 

2. 初步辨認較可能發生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之項目。 

3. 所評估整體財務報表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對指導、監督

及複核之影響。 

4. 以何種方式向查核團隊成員

強調於蒐集及評估查核證據

時，應抱持質疑之態度及運

用專業懷疑。 

1. 決定適當之重大性，包括： 

(1) 決定受查集團客戶組成個

體之重大性，並告知其查

核人員。 

(2) 初步辨認重要之受查集團

客戶組成個體，以及重大

之交易類別、科目餘額及

揭露。 

2. 初步辨認較可能發生重大不

實表達風險之項目。 

3. 所評估整體財務報表之重大

不實表達風險對指導、監督

及複核之影響。 

4. 以何種方式向查核團隊成員

強調於蒐集及評估查核證據

時，應抱持質疑之態度及專

業上之懷疑。 

5. 前期對於內部控制有效性之

查核結果，包括所辨認內部

控制缺失之性質及所採取之

因應措施。 

6. 就可能會影響查核之事項，

與提供受查者其他服務之事

務所人員所作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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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5. 前期對於內部控制有效性之

查核結果，包括所辨認內部

控制缺失之性質及所採取之

因應措施。 

6. 就可能會影響查核之事項，

與提供受查者其他服務之事

務所人員所作之討論。 

7. 管理階層承諾設計、執行及

維持健全內部控制之證據，

包括內部控制已適當書面化

之證據。 

8. 交易量之多寡可能影響查核

人員決定是否依賴內部控

制，而使查核更具效率。 

9. 內部控制對受查者營運成效

之重要程度。 

10. 影響受查者之重要事業發

展，包括資訊科技及業務流

程之改變、主要管理階層之

更替，以及收購、合併與處

分交易。 

11. 重要產業發展，例如產業相

關法令之改變及新增之報導

規定。 

7. 管理階層承諾設計、執行及

維持健全內部控制之證據，

包括內部控制已適當書面化

之證據。 

8. 交易量之多寡可能影響查核

人員決定是否依賴內部控

制，而使查核更具效率。 

9. 內部控制對受查者營運成效

之重要程度。 

10. 影響受查者之重要事業發

展，包括資訊科技及業務流

程之改變、主要管理階層之

更替，以及收購、合併與處

分交易。 

11. 重要產業發展，例如產業相

關法令之改變及新增之報導

規定。 

12. 編製財務報表所依據準則之

重要改變。 

13. 其他重要攸關之發展，例如

受查者所處法令環境之改

變。 

資源之性質、時間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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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300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 

原條文 

說明 

12. 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之重要

改變，例如可能導致須作新

揭露或修改揭露之會計準則

之改變。 

13. 其他重要攸關之發展，例如

受查者所處法令環境之改

變。 

資源之性質、時間及範

圍 

1. 分派或提供予案件之人力、

技術及智慧資源（例如對查

核團隊成員之指派）及對查

核團隊成員工作之分派，包

括指派具備適當經驗之查核

團隊成員負責較可能發生重

大不實表達風險之項目。 

2. 案件預算，包括查核較可能

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項目

所需之時間。 

圍 

1. 查核團隊成員（某些情況下

亦包括案件品質管制複核人

員）之挑選及其工作之分

派，包括指派具備適當經驗

之查核團隊成員負責較可能

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項

目。 

2. 案件預算，包括查核較可能

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項目

所需之時間。 

附錄二 本審計準則重

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附錄二 本公報重要名

詞中英對照表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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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一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應

於查核案件

開始前，執

行 下 列 程

序： 

1. 執行審計

準則220號

「 財 務報

表 查 核之

品 質 管

理 」 有關

查 核 案件

之 承 接與

續 任 之程

序。 

2. 評估審計

準則220號

有 關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規 範

（ 包 括與

獨 立 性有

關 之 規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應

於查核案件

開始前，執

行 下 列 程

序： 

1. 執行審計

準則220號

「 查 核 歷

史 性 財 務

資 訊 之 品

質 管 制 」

有 關 查 核

案 件 之 承

接 與 續 任

之程序。 

2. 評估審計

準則220號

有 關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規 範

（ 包 括 與

獨 立 性 有

關 之 規

配 合 審

計 準 則

220 號

「 財 務

報 表 查

核 之 品

質 管

理 」 之

名 稱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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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範 ） 之遵

循。 

3. 瞭解與溝

通 查 核案

件 委 任之

內容。 

範 ） 之 遵

循。 

3. 瞭解與溝

通 查 核 案

件 委 任 之

內容。 

第三十三條 本審計準則

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十

月 四 日 發

布，將審計

準則公報第

四 十 七 號

「財務報表

查 核 之 規

劃」更名為

審計準則300

號「財務報

表查核之規

劃」，自中

華民國一一

一年十二月

十五日起實

施。自本審

計準則實施

第三十三條 本審計準則

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十

月 四 日 發

布，將審計

準則公報第

四 十 七 號

「財務報表

查 核 之 規

劃」更名為

審計準則300

號「財務報

表查核之規

劃」，自中

華民國一一

一年十二月

十五日起實

施。自本審

計準則實施

配 合 審

計 準 則

220 號

「 財 務

報 表 查

核 之 品

質 管

理 」 之

名 稱 修

改 ， 加

入 本 次

修 訂 日

及 實 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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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日起，中華

民國九十八

年十月一日

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

四 十 七 號

「財務報表

查 核 之 規

劃」，不再

適用。 

本準則於民

國一一三年

四月二日第

一次修訂，

該等修訂條

文應於適用

審計準則220

號「財務報

表查核之品

質 管 理 」

時，同時適

用。 

日起，中華

民國九十八

年十月一日

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

四 十 七 號

「財務報表

查 核 之 規

劃」，不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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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布審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七號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執 行 長 

委 員 

 

 

顧 問 

 蔡金拋 

金世朋 

李明昱 

李月德 李建然 林嬋娟 俞洪昭 

馬嘉應 郭土木 陳林森 陳富煒 

張振山 張銘政 楊演松 鄭茜云 

丁玉山 柯承恩 陳慕賢 黃永傳  

楊民賢 詹淑薰 蔡蜂霖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二、發布審計準則 300 號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顧 問 

 徐永堅 

李建然 林嬋娟 俞洪昭  陳玫燕    

郭錦蓉  曾石明  黃仲豪  黃劭彥  

黃建澤  鄭茜云  劉克宜  謝建新 

王彥鈞 張銘政 黃鈴雯  蔡金拋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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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修訂審計準則 300 號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審 計 及 確 信 準 則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顧 問 

 謝建新 

王方瑜 李建然 李育儒  林秀美     

林嬋娟  俞洪昭  洪春熹  郭錦蓉  

陳玫燕  陳佳蓉  黃劭彥  劉克宜 

王彥鈞 張銘政 廖阿甚  蔡金拋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註：已辭任之徐永堅主任委員曾參與本號準則之修訂， 

特此感謝。 

 


